
項次 收據編號
捐贈者或捐贈組

織全銜
捐贈(指定）用途 受贈年月 受贈類別 捐贈金額

受贈物資品

項

受贈物資數量及

單位
受贈物資時價

1 MA0019791 宜O行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2 MA0019794 大O行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3 MA0019795 全O印刷廠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500

4 MA0019796 正O儀器有限公司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5 MA0019797 成O教育用品社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6 MA0019799 前O視聽音響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7 MA0019800 陳O靜 畢業典禮獎品代金 109.06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8 MA0019810
旅桃台東同鄉會彭O督理

事長

學生學習.社團及校園安全維

護
109.11

■捐款

□物資
$20,000

捐款：20000元

1.支出日期：1091201；1100322；1101110

2.支出金額：570；1021；1470

3.剩餘金額：16939元

4.支出說明：鋁門窗維修分攤費；故事分享鐘點費等；鄉土歌謠訓練鐘點費等

5.捐款是否執行完畢：□是■否(於新年度移置以前年度繼續辦理)

9 MA0019812 陳O祝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200

10 MA0019813 成O教育用品社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11 MA0019814 前O視聽音響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12 MA0019815 正O儀器有限公司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13 MA0019816 大O行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14 MA0019817 陳O靜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000

15 MA0019818
湛OO實業有限公司(台東

分公司)
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200

16 MA0019819 宜O行 村校聯合運動會禮金 109.11
■捐款

□物資
$1,200

17 MA0019821 盛O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學生急難救助.學習.社團及

校園維護
109.12

■捐款

□物資
$20,000  

捐款：20000元

1.支出日期： 無

2.支出金額：0

3.剩餘金額：20000元

4.支出說明：

5.捐款是否執行完畢：□是■否(於新年度移置以前年度繼續辦理)

55,100 合計

公開徵信網址：http://www.clps.ttct.edu.tw/bin/home.php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571027分機19

臺東縣卑南鄉初鹿國民小學  接受捐贈辦理情形表

以前年度(107年-109年)

受贈情形

辦理情形說明

捐款：6500元

1.支出日期：1090722；1100705

2.支出金額：2160；675

3.剩餘金額：3665

4.支出說明：畢業典禮佈置用品；109學年畢業紀念冊

5.捐款是否執行完畢：□是■否(於新年度移置以前年度

繼續辦理)

捐款：8600元

1.支出日期：1100106；1100108

2.支出金額：50；8477

3.剩餘金額：73

4.支出說明：運動會分攤費；運動會相關費用-證書製

作、志工餐費、郵資及獎品等

5.捐款是否執行完畢：□是■否(於新年度移置以前年度

繼續辦理)



填表說明：

1.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6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(構)基於公益目的，無論係主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依同條例規定開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、依指定之用途使用，並於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(本府教育處)備查。

2.依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第5條規定：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應刊登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；無網站及刊物者，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。」又第6條規定：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至少每六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。前項基本資料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

名、捐贈財物、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。」

3.依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」開立教育儲蓄戶之受贈款頇請依該條例辦理，非屬本表填列範圍。

4.本表僅須填列實際接受捐贈年度之辦理情形。

5.本表倘不敷使用，請依實際狀況增加欄位或備註說明，惟請勿刪減欄位。


